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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5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完善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治理，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公司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最新修订，并结合实际情
况，拟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组织架构的议案》。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6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在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事项，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会成员：盛家方先生（董事长）、白俊峰先生（副董事长）、蔡新辉先生、陈实强先生（独立董

事）、朱光伟先生（独立董事）
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实强；委员：朱光伟、白俊峰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光伟；委员：盛家方、陈实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实强；委员：蔡新辉、朱光伟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决定聘任盛家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总裁），蔡新辉先生

为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张晓宇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徐海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任职期限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投资者专线未变更。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投资者专线电话：0755-28022655传真：0755-28022955
电子邮箱：dm88@szsoling.com
网址：www.szsoling.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一道88号中洲控股金融中心B栋3507。
三、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樊庆峰先生、邓群英先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职务，也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樊庆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邓
群英先生持有公司65,000股股份，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份管理的规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明先生、仝小民先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也不在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二位独立董事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及董事会对上述届满离任董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四、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要求，取消监事会及监事设置，原监事会的监督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同步废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盛家方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 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历任建

华建材集团总部审计经理、财务总监、总裁助理兼财务总监，汤始建华建材（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建华建材（上海）有限公司、汤始建华建材（上海）有限公司、建华建材（嘉兴）有限公司、上海汤谦建材
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深圳市索菱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航盛实业有限公
司、武汉英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三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索菱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盛家方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800,400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盛家方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2025年2月，
因信披不及时被深圳证监局方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除此之外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盛家方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2、蔡新辉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8 年生，硕士研究生，中级会计师、已取得
中国注册会计师专业考试合格证。曾任建华建材（福建区域）、建华建材（上海区域）公司财务负责
人；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武汉英卡科技有限公司、无锡索菱科技有限公司、奇菱智行
科技（芜湖）有限公司、深圳市索菱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蔡新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13,300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蔡新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蔡新辉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张晓宇，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 年生，本科学历，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
（CMA）、中国中级会计师、税务师。2014 年 7月至 2017 年6 月任汤始建华建材（苏州）有限公司储备
干部、出纳、工资会计、税务会计、助理会计师等岗位；2017 年 6 月至 2020 年 3月任建华建材集团总部
财务中心财务主管、副经理；2020年3月至2022年12月任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子
公司财务负责人、集团总部财务经理；2022年12月至今任公司内审负责人。

截至目前，张晓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任职符
合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的规定，具备担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资格和能力。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查询，张晓宇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徐海霞，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生，研究生学历，具备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
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2008年5月至2012年10月先后任职中国
木业资源集团投资管理部、深圳市万全智策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机构研究部；2012年10月至2019年3
月先后任职深圳市天之一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大妈派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彩虹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9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徐海霞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4,700股，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所列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3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网络投票日期

和时间：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12
月29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15：00。

（2）会议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沪松公路2033号5号楼索菱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盛家方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8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计294,952,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4.1508%，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计195,047,79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834%；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7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9,905,15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67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派律师宋佳音、田宇民到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58,557股；反对

1,669,400股；弃权177,2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106,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739%；反对1,669,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60%；弃权 17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01%。该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2555%；反对 1,66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902%；弃权
1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4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逐项表决方式，其中：
2.01、审议通过了《股东会议事规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54,357股；反对

1,657,200股；弃权193,6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102,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725%；反对1,657,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19%；弃权 19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6%。该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5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1878%；反对 1,6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937%；弃权
1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85%。

2.02、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57,357股；反对

1,656,700股；弃权191,1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105,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735%；反对1,656,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17%；弃权 191,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8%。该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2361%；反对 1,65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857%；弃权

1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82%。
2.03、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43,657股；反对

1,667,300股；弃权194,2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091,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689%；反对1,667,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53%；弃权 194,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4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0155%；反对 1,6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8564%；弃权
1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81%。

2.04、审议通过了《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27,157股；反对

1,672,300股；弃权205,7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074,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633%；反对1,672,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70%；弃权 205,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7497%；反对 1,6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370%；弃权
2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34%。

2.05、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55,057股；反对

1,656,500股；弃权193,6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102,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727%；反对1,65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16%；弃权 193,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5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1991%；反对 1,65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825%；弃权
1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85%。

2.06、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49,857股；反对

1,653,600股；弃权201,7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097,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710%；反对1,6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06%；弃权 20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5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1153%；反对 1,65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357%；弃权
20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89%。

2.07、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53,257股；反对

1,648,900股；弃权203,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101,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721%；反对1,648,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90%；弃权 20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8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1701%；反对 1,6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600%；弃权
2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99%。

2.08、审议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53,257股；反对

1,617,100股；弃权234,8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101,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721%；反对1,617,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83%；弃权 23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1701%；反对 1,6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0478%；弃权
2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21%。

2.09、审议通过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35,557股；反对

1,671,100股；弃权198,5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083,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661%；反对1,671,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66%；弃权 19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8850%；反对 1,67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176%；弃权
19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74%。

2.10、审议通过了《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8,041,457股；反对

1,603,600股；弃权260,1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3,089,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681%；反对1,603,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37%；弃权 26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9.9800%；反对 1,6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304%；弃权
2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96%。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

应选人数，其中：
3.01、审议通过了《提名盛家方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9,660,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057%。

盛家方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2、审议通过了《提名白俊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9,237,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621%。

白俊峰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3、审议通过了《提名蔡新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9,236,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618%。

蔡新辉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

应选人数，其中：
4.01、审议通过了《提名陈实强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91,168,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70%。

陈实强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2、审议通过了《提名朱光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89,684,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39%。

朱光伟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5,0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97,822,657股；反对

1,644,500股；弃权438,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92,870,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2940%；反对1,644,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75%；弃权 43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8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6.4557%；反对 1,6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892%；弃权
43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5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宋佳音律师、田宇民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12月

29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举行。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深
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组织架构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调整组织架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盛家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三、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白俊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四、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成员调整，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决策机制，

重新选举了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如下：
1）、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实强；委员：朱光伟、白俊峰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朱光伟；委员：盛家方、陈实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实强；委员：蔡新辉、朱光伟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五、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并提名，聘任盛家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总裁），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六、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盛家方先生的提名，聘任蔡新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七、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盛家方先生提名，聘任蔡新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八、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张晓宇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张晓宇女士简历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

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九、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盛家方先生提名，聘任徐海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徐海霞女士简历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

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96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周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

月2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12月2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566号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环球会议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17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62,152,60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5.6488%（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
同）。

其中，根据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中国”）与南京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更名前的名称为“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李缜、李晨（国轩控股、李缜、
李晨以下合称“创始股东方”）分别于2020年5月28日、2024年12月11日签署的《关于国轩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及《关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在符合该协议约定的
前提下，自大众中国对公司战略投资涉及的相关股份均登记至大众中国名下起72个月内或大众中国
自行决定的更长期间内，大众中国将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以使大众中国
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股东方的表决权比例低至少5%。根据大众中国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大众中国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7,618,462股，大众中国的表决权比例比创始方股东的表决权
比例低至少5%，符合双方就表决权安排达成的约定。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及通讯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9,009,90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4.181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1,12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3,142,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1.4676%。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16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5,571,78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2558%。
（4）境外发行证券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 选举李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557,464,415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026,296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0153%。
李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王启岁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559,011,765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5,573,646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4.6507%。
王启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Steven Cai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556,919,258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3,481,139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0868%。
Steven Cai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张宏立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555,708,78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2,270,667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9.0252%。
张宏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 选举Olaf Korzinovski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557,942,544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504,425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8296%。
Olaf Korzinovski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 选举Rainer Ernst Seidl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同意557,713,708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275,589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4399%。
Rainer Ernst Seidl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选举的四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本议案采

用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选举孙哲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552,544,413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9,106,294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3.6357%。
孙哲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乔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557,902,965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464,846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7622%。
乔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邱新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557,898,172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460,053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7540%。
邱新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4 选举王枫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559,445,781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6,007,662股，占参与投票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3899%。
王枫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该议案系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

过。其他议案均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同意543,184,246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258%；反对18,861,756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53%；弃权 106,6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746,12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7.6939%；反对18,861,75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245%；弃

权106,6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6%。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543,412,03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63%；反对18,635,372股，占

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50%；弃权 105,200股，占参与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973,9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8.0819%；反对18,635,37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390%；弃
权105,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98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6名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并与2025年第
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将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7名（包含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立董
事4名。具体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李缜先生、王启岁先生、Steven Cai先生、张宏立先生、Olaf Korzinovski先生、Rainer
Ernst Seidl先生、杨茂萍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2、独立董事：孙哲先生、乔贇先生、邱新平先生、王枫先生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第十届董事

会非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
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2025-075），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2025-097）。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所担任岗位的职责要求，且4
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在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少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99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

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第

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形成有效决议，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汪泉先生召集。参加本
次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共454名，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11,809.735万份，占本员工持股计划总份
额的59.3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的效率，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同意根据《公司第

五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持股计划》”）和《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设立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与监督机
构，对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负责，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名，任期与本员工持股计
划存续期间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809.735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
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持股计划》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选举汪泉

先生、王永海先生、杨茂萍女士为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间一致。

上述委员未在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不属于公司5%以上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管理委员会委员中汪泉先生系公司董事会秘书，杨茂萍女士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除此之外，管
理委员会委员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关联人汪泉先生、王永海先生、杨茂萍女士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1,662.245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不含回避表决份额）

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
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为保证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现授权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或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股份的股东权利或者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股东

权利；
4、负责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
5、负责与专业机构的对接工作（如有）；
6、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7、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第十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益的处置”相关规定对

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
8、决策本员工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收回份额或权益的归属；
9、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在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时，决定标的股票处置及分配等

相关事宜；
10、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11、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减持安排；
12、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自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终

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11,809.735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

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
的0%。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97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董事10
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会议选举杨茂萍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并与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10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与第十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杨茂萍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杨茂萍女士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杨茂萍女士当选为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杨茂萍女士，1982年4月生，中国国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博士，高级工程师。杨茂

萍女士是安徽省115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合肥市C类高层次人才。曾先后荣获合肥市庐州英才，合
肥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历任公司材料研发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工程研究总院材料分院副院
长、院长。现任公司工程研究总院核心材料分院院长。

杨茂萍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5-150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宜春市公安局移送起诉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收到宜春市公安局的移

送起诉告知书：因涉嫌内幕交易罪单位犯罪，本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一、案件前期情况说明

公司因上述事项于 2024年 7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西证监

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2号），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按规定缴

纳罚没款，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详见公告编号：2024-055）

本次事项系在江西证监局行政处罚的基础上，依法开展的后续正常司法程序。公司理解并尊重

司法机关依法履职的行为。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保持正常有序运行。本次涉案事项为公司前期已披露的特定

历史事件，预计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相关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88658 证券简称：悦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5-060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H股发行上市申请
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9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该申请

资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编制

和刊发，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及修订，投资者不应根据其中的资料作出任何

投资决定。

鉴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有权

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监管机构规定条

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以及公

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供查阅：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8009/documents/sehk25122901955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8009/documents/sehk25122901956.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本

公告以及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买或认

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满足多项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

会、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批准或核准，并需综合考虑市场情况

以及其他因素方可实施，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富达任远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3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富达任远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富达任远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混合（FOF）

025325
契约型、开放式

2025年12月29日
富达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富达任远保守养老目标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富达任远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基金募集期间

验资机构名称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份额级别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份额（单位：份）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有效认购份额

利息结转的份额

合计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证监许可[2025]1712号

自2025年12月1日至 2025年12月25日止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年12月29日

1560
富达任远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混合（FOF）

320,897,451.16
90,289.47

320,897,451.16
90,289.47

320,987,740.63
0.00

0.0000%
无

合计

320,897,451.16
90,289.47

320,897,451.16
90,289.47

320,987,740.63
0.00

0.0000%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6,271,777.05

1.9539%

是

2025年12月29日

6,271,777.05

1.9539%

注：（1）本基金的基金合同自获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正式生效。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100万

份以上；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50万份至100万份（含）。
（3）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

金财产中列支。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2）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表示该申请已经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

请。认购申请是否有效应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
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投资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查询认购申请的确认情况，也可
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920-9898（免长途话费）查询认购申请的确认情况。

（3）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间
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对于每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自其开放持有期首日起（含该日）可以
申请办理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定。触发基金合同约定的强制赎
回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可相应启动强制赎回，不受前述赎回办理开始时间的限制。在确定申购开始与
赎回开始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或赎回的开始时间。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
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富达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0日


